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8 年履职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运作指引》，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度履职报告如下： 

    一、审计委员会会议 

    审计委员会成员勤勉尽责，具有能够胜任审计委员会工作职责的专业知识和

商业经验，保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审计委员会召开年审

事前沟通会、事中沟通会、事后沟通会，审计委员会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方式

和会议通过的议案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一）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机构工作 

外部审计机构勤勉尽责，并具有独立性和专业性；同意外部审计机构的审计

费用及聘用条款，并建议董事会聘请外部审计机构。经事前沟通会，与外部审计

机构讨论和沟通审计范围、审计计划、审计方法等；经事中沟通会，督促公司审

计计划的实施；经事后沟通会，评估审计工作的结果。 

（二）指导内部审计工作 

审阅公司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并督促公司内部审计计划的实施；审阅

内部审计工作报告，评估内部审计工作的结果，并指导内部审计部门有效运作。 

   （三）审阅公司的财务报告并对其发表意见 

    财务报告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编制，年审会计师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允的反映了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四）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公司出具《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对纳入评价范围的所有业务

和事项均已建立了内部控制，并通过持续完善确保内部控制得以有效执行；会计

师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于 2018年 12月 31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

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五）协调管理层、内部审计部门及相关部门与外部审计机构的沟通 

协调管理层就重大审计问题与外部审计机构的沟通，协调内部审计部门与外

部审计机构的沟通及对外部审计工作的配合。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切实有效地监督公司的外部审计,指导公司内部审计工

作，促进公司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并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财务报告，规范上

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运作，推进上市公司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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